附件：

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证明商标使用许可

审核管理收费标准(修订)
    经中心批准，根据《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证明商标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重新核定的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审核费（以下简称审核费）和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费（以下简称管理费）收费标准如下：
1、 审核费：

（1） 单个核准产品每个8000元；

（2） 同时核准的同类、系列产品，每增加一个加收2000元；

（3） 同时核准的同类、系列产品，超过五个以上部分，每增加一个加收1000元。
（4） 同时核准多个产品，每增加一个加收5000元。
2、 管理费：

	产 品 种 类
	第一年

（元/个）
	第二年

（元/个）
	第三年

（元/个）
	同类、系列产品

(元/每增加一个)
	多个产品

(元/每增加一个)

	肥料
	有机肥、

微生物肥
	8,000
	10,000
	10,000
	500
	1,000

	
	有机无机混肥、

微量元素肥、
中量元素肥、
土壤调理剂
	12,000
	15,000
	15,000
	500
	1,000

	
	复合肥、复混肥
	16,000
	20,000
	20,000
	1，000
	2,000

	农药
	生物源农药

矿物源农药
	8,000
	10,000
	10,000
	500
	1,000

	
	有机合成农药
	16,000
	20,000
	20,000
	1，000
	2,000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配合饲料、
精料补充料、
浓缩饲料、
添加剂预混料、饲料添加剂、

单一饲料（包括牧草）
	12,000
	15,000
	15,000
	500
	1,000

	兽药
	各类产品
	12,000
	15,000
	15,000
	500
	1,000

	食品添加剂
	天然食品添加剂
	8,000
	10,000
	10,000
	500
	1,000

	
	化学合成添加剂
	16,000
	20,000
	20,000
	1，000
	2,000

	其它
	各类产品
	12,000
	15,000
	15,000
	500
	1,000


三、续展产品审核费减免50％，管理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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